
臺北市政府消防局全球資訊網 臺北防災立即go電話：(02)27297668 分機6111

依「臺北市火災預防自治條例」規定之住宅及營業場所，管理權人應設置                    
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並維護之。
依「臺北市火災預防自治條例」規定之住宅及營業場所，管理權人應設置                    
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並維護之。

依據「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推廣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細部執行計畫」，               可向
轄區消防分隊申請補助一只，數量有限，發完為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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